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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似鳥(NITORI)國際獎學金辦法 

民國 114 年 1 月 2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為獎勵本校品學兼優之學生，培育國際化人才，以促進台日文化、教育、

經貿之交流，特訂定「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似鳥(NITORI)國際獎學

金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經費來源： 

       由公益財團法人似鳥國際獎學財團(以下簡稱本財團)提供新台幣 100 萬

元作為獎學金使用。 

第三條 獎學金名額及金額： 

       原則上每年遴選 10 名學生，每名受獎者獲頒新台幣 10 萬元（分兩學期

發放）。 

第四條 受獎期間： 

       為期一年。 

第五條 獎助方式： 

       由本校日本語文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負責選拔審核，並通知受獎學生。 

第六條 申請資格與條件： 

       本獎學金開放本系日四技三、四年級及日二技學生申請，申請人需符合

以下條件： 

一、歷年學業成績：學生需在系(科)排名前 20%，且無不及格科目。 

二、擁有積極學習態度者（經濟困難且仍努力向學者優先考量）。 

三、能積極參與課外活動或系上活動者。 

四、無申誡、小過或以上之紀錄者。 

五、受獎期間需維持在學身分，不得有參與交換留學、國外實習，以及有休學或

延長畢業等事宜，亦不得有正職雇員身分。如有上述情況，需全額退還獎學

金。 

第七條 審查時間與方式： 

       申請者需於 9 月開學後二週內提交相關申請文件予本系。受獎學生名單

10 月底前公告於本系網頁。由本系獎學金審查小組，以書面審查的方式

進行評選後，公告受獎生名單。 

第八條 申請時需繳交以下文件： 

一、相關證明： 

(一)教務處核發之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（需包含系排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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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學務處生輔組核章之學生歷年操行成績(操行及獎懲事由)、個人缺曠請假明

細表。 

二、日文學習計畫書：當學年度 9 月至隔年 6 月的計畫書，內容包括具體學習

規劃、修課計畫及參與系內外活動等（A4 一頁 800~1000 字）。 

三、日文自傳：內容包含家庭背景、求學經歷、個人特質（如個性、興趣及專長）、

人生目標等（A4 一頁 800~1000 字）。能提出與內容有關的佐證者，優先考

慮。 

四、課外活動或系上活動的參與證明文件。 

五、獎學金使用規劃書。 

六、其他有利文件或證明。 

第九條 獎學生義務： 

一、需於下學期開學當週繳交上學期歷年成績單：本獎學金分兩學期發放，獎學

生受獎期間，需持續維持良好學期表現，若受獎時當學期之學期成績未達標

準，將不予發放下學期獎學金。 

二、受獎學生需於該學年度 10 月底前繳交本財團指定的履歷表及同意書(格式如

附件) ，次學年度 7 月底前繳交含受獎學年度的中文歷年成績單(上、下學期)

及學習報告書(格式如附件)，並參加本財團舉辦的交流活動。違反規定者，

需全額退還獎學金。 

三、受獎學生需簽署「似鳥(NITORI)國際獎學生義務切結書」。 

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